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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監察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宗旨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授權集團監察委員會（「本委員會」）負責

監督有關財務報告（包括第三支柱資料披露）及內部財務監控的事宜，特別是檢討： 

 

1.1 財務報表、第三支柱資料披露、正式公布及有關財務表現的披露之完整性； 

 

1.2 環球審核部及外聘核數師的成效；  

 

1.3 內部財務監控制度的成效；及 

  

1.4 本公司董事會可能向其轉介的其他事宜。 

 

2. 成員 

 

本委員會（包括主席）須包括最少三位成員，全體成員均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最少一位本委員會成員擁有最近及相關的財務經驗。本委員會整體須擁有足夠的金融

服務業知識。 

 

本委員會主席須由董事會委任任何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 

 

3. 出席會議 

 

僅成員有權出席本委員會會議。本委員會可邀請任何董事、行政人員、獨立核數師或

其他人士出席其可能不時認為適宜的任何會議，以協助本委員會履行職責。     

 

本委員會應在管理層避席下，每年與外聘核數師及審核部環球主管單獨會面至少兩

次。 

 

4.   會議及法定人數 

 

本委員會應在給予充分通知下，按其可能釐定的次數及時間召開會議。 

 

會議法定人數為兩位成員，包括主席（或其來自成員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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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秘書為集團公司秘書長（或其代名人）。 

 

5. 主席的責任 

 

主席必須： 

 

 培養開放、包容和在適當情況下敢於質疑的討論文化； 

 確保本委員會獲得履行其工作所需的資訊，並投入足夠精力處理其職責範圍內

的事務； 

 促使本委員會各項工作順利進行，以協助本委員會獨立監督各項行政決定； 

 負責確保公司舉報政策和程序獨立、自主及有效，包括保護提出關注事項的僱

員免受不利對待的程序； 

 擔任舉報人的捍衛者； 

 保障環球審核部的獨立性並監督其履行情況；及 

 向董事會匯報本委員會的工作。 

 

6.   責任範圍 

 

本委員會的責任包括： 

 

6.1 財務報告 

 

6.1.1 監察本公司的財務報表、第三支柱資料披露及與本公司財務表現有關的任何

正式公布及補充監管資料之完整性，並對此進行審慎評估； 

 

6.1.2 檢討並考慮更改主要會計政策（包括第三支柱資料披露政策及慣例）； 

 

6.1.3 檢討重大會計判斷及調整，並向董事會報告； 

 

6.1.4 檢討持續經營假設、可行性聲明以及向董事會確證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6.1.5 檢討會計準則、上市規則、第三支柱資料披露要求及其他財務報告相關要求

的合規情況； 

 

6.1.6 檢討陳述本委員會工作及特別提述部分（包括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披

露； 

 

6.1.7 審閱監管機構發出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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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檢討環球審核部、任何其他部門或外聘核數師建議的事項； 

 

6.1.9 檢討外聘核數師可能需要於年度報告中特別提出的任何重大或不尋常項目； 

 

6.1.10 酌情審閱披露委員會的報告及會議紀錄； 

 

6.1.11 檢討資源和專家以及集團財務部的繼任計劃是否足夠； 

 

6.1.12 向董事會建議《年報及賬目》整體而言是否公平、公正和容易理解，以及有

否提供必要資料讓股東評估本公司的狀況與業績、業務模式及策略； 

 

6.1.13 向董事會匯報本公司遵守有關財務報告的所有適用企業管治守則或標準的情

況； 

 

6.1.14 就本集團遵守有關財務報告的相關規例的情況向董事會作出保證；及 

 

6.1.15 視乎情況向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指稱詐騙或資產失實陳述的事宜。 

 

6.2   內部審計 

 

6.2.1 審閱並通過環球審核部約章； 

 

6.2.2 監督環球審核部的工作，在職能上向委員會主席匯報其工作，並批准委任和

罷免審核部環球主管； 

 

6.2.3 監察和評估環球審核部的成效、表現、資源、獨立性及立場； 

 

6.2.4 考量內部調查的重要結果及管理層的回應； 

 

6.2.5 通過環球審核部預算和年度工作計劃（包括年內的重大計劃變動）； 

 

6.2.6 確保環球審核部的工作計劃與業務的主要風險一致； 

 

6.2.7 確保環球審核部與外聘核數師之間具適當的協調； 

 

6.2.8 倘環球審核部進行屬於其他董事會下設委員會範圍之事宜的相關工作而(a)引

起重大事宜，或(b)發現其工作範圍或充分性存在不足，則要求管理層將有關

事宜通知有關委員會，並聽取其回應。 

 

6.3  外部審計 

 



 

2019 年 9 月 26 日 

PUBLIC - 公開文件  第 4頁，共 7頁 

 

6.3.1 視乎情況採用滙豐政策及企業管治守則規定，包括進行招標，並就委任、重

新委任或罷免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董事會在股東周年大會上

提呈股東批准，並批准外聘核數師的薪酬和聘用條款； 

 

6.3.2 就聘用外聘核數師提供非審計服務監督滙豐管理層執行集團政策的情況，並

顧及相關的監管規定； 

 

6.3.3 預先批准由外聘核數師提供的非審計服務，當中已(a)考慮對其獨立性的潛在

影響；(b)顧及此方面的相關法規及道德準則；(c)協定有關服務的聘用條款及

(d)費用；並向董事會匯報任何需要的改善措施或行動； 

 

6.3.4 檢討及監察外聘核數師的獨立性、客觀性及審計程序的成效，顧及相關的專

業、監管和其他規定； 

 

6.3.5 監督是否有輪換審計合夥人／外聘核數師； 

 

6.3.6 審閱外聘核數師有關審計進度的報告、其致管理層的函件、外聘核數師向管

理層提出的任何重大疑問（以及管理層的回應）。任何重大風險或內部監控

事宜（有關財務報告的內部監控事宜除外）須視乎情況轉交集團風險管理委

員會處理； 

 

6.3.7 與外聘核數師討論整個審計過程中的審計方法、性質和範圍以及申報責任，

包括： 

 

 任何重大會計與審計問題及保留意見； 

 涉及重大判斷的範疇； 

 替代會計處理方法以及潛在的後果； 

 任何重大會計調整； 

 持續經營假設及可行性聲明； 

 對會計準則、證券交易所規則和法律規定的合規情況； 

 重新分類或建議的額外披露事項； 

 會計政策及慣例的任何重大更改、外聘核數師向管理層提供的任何通

訊，以及外聘核數師有意討論的其他事宜。 

 

6.3.8 監督管理層執行滙豐集團聘用外聘核數師前僱員及承包商的政策之情況。 

 

6.4   內部監控 

 

6.4.1 檢討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內部財務監控（為識別、評估、管理及監察財務

風險而設立的制度）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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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考量內部監控對財務報告事項的主要調查結果、管理層的回應及內部或外聘

核數師進行的任何測試的結果； 

 

6.4.3 審閱財務報告籌劃或實施內部監控方面的所有嚴重缺失和重大弱點（包括來

自本公司行政總裁及財務總監（或同等職位之人士）的任何年度報告及適用

法律及法規所規定的其他報告，而該等人士已向本委員會及外聘核數師作出

披露），而此類缺失和弱點可能對本公司記錄和匯報財務數據，及任何涉及

管理層或擔任本公司內部財務監控要職的其他僱員之詐騙行為（不論重大與

否）的能力產生不良影響； 

 

6.4.4 審閱及通過在提交董事會的年度報告中有關內部財務監控的聲明內容。 

 

6.5   舉報 

 

6.5.1 (a)監督本集團記錄和回應舉報者關注事項的政策和程序；(b)監督本集團的程

序以確保對舉報者身分保密、給予保護和公平待遇；(c)定期審閱由實施舉報

政策及程序所產生的報告；及(d)確保設有對事件進行適度獨立調查，以及採

取後續行動的安排； 

  

6.5.2 每年檢討僱員以保密方式提出關注事項相關安排的運作及其有效性。 

  

6.6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的監察委員會 

  

本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載於本職權範圍的附錄 1。本委員會與這些附屬公司有關的責任

如下： 

  

6.6.1 檢討本集團內負有監督審計責任的主要附屬公司委員會的組成、權力及責

任。 

  

6.6.2 通過詳述主要附屬公司監察委員會的委任建議文件。 

  

6.6.3 檢討核心職權範圍以供該等主要附屬公司委員會採用，以及批核重大偏離的

事項。 

  

6.6.4 在有需要時，與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及其監察委員會合作和聯繫（為後者設

定清晰的預期目標）。在行使責任方面，本委員會將有權要求主要附屬公司

監察委員會按本委員會決定不時採取行動或提供資料和文件。這可能包括以

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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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省覽各主要附屬公司監察委員會的會議紀錄； 

(b) 按需要及最少每半年一次省覽適用保證證書，以支持本公司對外報

告；  

(c) 鼓勵資訊共享和採用最佳慣例；及 

(d) 鼓勵與本委員會以及主要附屬公司監察委員會主席之間的互動。  

  

7.本委員會的運作 

  

 本委員會： 

 

 須每年檢討本職權範圍及其本身的成效以及所收取資料的質素，並就

所需變更提出建議。 

 須向董事會報告本職權範圍所載事項及本委員會如何履行責任，並就

解決問題或改善現況所需採取的行動提供建議。 

 可向本公司附屬公司的任何監察委員會索取本委員會認為適當的任何

資料。 

 獲董事會授權在本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情況下聘用特別法律顧問、顧

問、專家或其他諮詢人員，及動用這類資源，包括員工。 

 須考慮所有適用司法管轄區及監管機構的法律和法規。 

 在有需要時，須與所有其他董事會下設委員會合作和聯繫（包括釐定

責任重疊或懸空的事務）。本委員會與集團旗下其他相關董事會及委

員會的互動，將載入本委員會於每個曆年持續制訂的詳細計劃和程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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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集團監察委員會 

職權範圍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北美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加拿大滙豐銀行 

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HSBC Latin America Holdings (UK) Limited 

 

中東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HSBC UK Bank plc 

 

 

中譯本與英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